




民間工程申請人
檢具預計進場資料(餘土計畫備查函
、進場計畫書、進場切結書、自主檢

查表等)送本府推薦機關審查

推薦機關
1.上傳用印後「臺北港土方交換申請表」，向臺北港申請
2.檢送保證金繳交通知予申請人

推薦機關
審查預計進場

資料

1.資格不符駁回
2.文件不全限期補正

不符合

申請人
準備進場相關檢測資料(SGS驗土報告、紅火蟻檢測報告、

工程基本資料等)送本府推薦機關

檢測結果不符規定

臺北港
確認收容情形

符合

核發「土方交換同意書」

臺北市政府辦理民間工程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作業流程圖

推薦機關
上傳用印後進場檢測資料

臺北港
確認申請文件

核發「土方交換案啟動通知書」

符合

申請人
於系統登錄出場資料，產製土方聯單、檢附

回饋金繳交證明，送建管處

符合

建管處
土方聯單用印

申請人
依土方聯單進場臺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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